伟伦楼2楼放射科数据机房UPS及双电源改造项目技术需求

项目需求：
现状描述：

伟伦楼二楼放射科数据机房现UPS容量不足，需改造扩容至80KVA。现机房是一路市电供电，拟从伟伦楼1楼电房敷设两路市电至数据机房，改造为双回路供电，以满足机房的使用需求。

项目范围
负责80KVA UPS设备供货及安装：负责80KVA UPS系统及其配套的供配电系统设备的供货、安装以及技术服务工作。后备时间要求为0.5小时。主要包括提供一台功率为80KVA的UPS主机、配备符合后备供电时间要求的电池组、预留足够维护空间的电池柜或电池架、配置UPS输入/输出/机外维修旁路开关系统、蓄电池的直流开关系统、UPS输入/输出电缆、蓄电池组及线缆或铜排等设备材料，以上内容含供货、运输、装卸、安装调试、投入使用等相关工作。施工完成后供应商需提供使用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

负责机房配电升级及改造：从伟伦楼一楼电房敷设两条YJV4*70+1*35平方的电缆至放射科机房，机房安装一台双电源动力电源箱（见图纸）、为机房两台UPS（信息汇聚的30KVA UPS和升级更换的80KVA UPS）提供市电输入、机房内两台精密空调提供市电输入、以及提供两个市电输出开关、两个市电输出备用开关。
负责现用的维谛30KVA UPS主机及电池拆卸、搬运至指定地点，负载设备临时供电措施。机房内信息在用的索克曼30KVA UPS的市电供电要迁移至新安装的市电双电源供电回路中，改造期间，同样需要采用临时供电措施，确保信息设备的不间断供电。所有施工操作期间，均需保障机房内设备的不间断运行。
4、★供应商提供的UPS主机，必须能在广东省政府采购平台下单采购。

项目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106号
工期要求

项目成交后，自甲方发出施工通知之日起45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质保要求

质保期内，UPS主机及蓄电池必须提供不少于三年原厂质保服务，并提供生产厂家开具的质保承诺函，或提供证明是原厂质保的证明文件，并按售后要求开展巡检服务。售后服务电话响应时间要求7*24小时，现场响应时间要求不超过2小时，一般性问题解决时间要求不超过1个工作日。
备注： 下文中所有带“★”条款为关键指标。

设备技术要求

（一）UPS主机要求：

1、品牌要求

★结合我院UPS使用实际情况，需参照以下品牌（或优于以下品牌）的UPS进行选型配置。
	UPS主机品牌要求
	UPS主机类型要求

	施耐德
	Galaxy VS系列

	索克曼
	GP4系列

	维谛
	EXS系列


供应商提供优于参考品牌的主机需提供书面证明文件，否则报价无效。

2、产品和设备厂商资质要求
★1.2.1投标方所提供UPS设备的生产制造商必须通过ISO9001、ISO14001认证，并提供ISO9001认证证书、ISO14001认证证书。

▲1.2.2投标方所提供UPS设备的生产制造商必须通过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提供ISO27001认证证书。

1.2.3投标方所提供UPS设备的生产制造商必须通过SA8000 认证，并提供SA8000 证书。

★1.2.4 投标人提供的UPS产品不得采用OEM、ODM贴牌产品 ，要求提供投标UPS设备的泰尔认证证书、泰尔检测报告、泰尔认证证书附件作证明材料。

1.2.5 投标方所提供的UPS设备必须通过9烈度的抗震性能检测，并提供相应的抗震性能检测合格证和检验报告资料。

▲1.2.6 投标方需提交UPS设备厂家在中国UPS市场销售额市场份额排名数据(以近3年MIR年度调研报告为准，并提交报告排名页复印件以备查验)，优选排名前三位的厂家。

▲1.2.7 设备的制造商须通过ISO50001能效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内认证覆盖的业务范围需包含交流不间断电源，需提供对应证书作证明材料。

▲1.2.8 设备的制造商须具有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资质，需提供对应证书作证明材料。

▲1.2.9 投标方所提供的UPS设备必须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节能产品测试，并提供相应的CQC节能证书及报告。
3、UPS技术参数及相关要求

3.1
系统要求

▲3.1.1 UPS主机需具备高集成度，方便快速交付，并自带主旁同源铜排（可现场拆除变为不同源），灵活适配现场配电进线，且自带RS232接口、干接点接口、485接口（支持Modbus协议），组网快捷，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2环境条件

在下列条件下，设备应能连续正常工作，并满足性能规范要求。

▲3.2.1 UPS在40℃持续运行不降额，50℃环境温度仍可输出80%额定功率，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2.2海拔高度：0～1500米不降额，1500m～3000m 范围内每升高100m 降额1％，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3 UPS设备电气性能

▲3.3.1输入额定电压为380/400/415VAC，输入电压范围满足172-498V（304～498V时，满载工作，304~172V时，可自动线性降容至半载工作），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3.2输入额定频率为50/60Hz；

3.3.3整流器输入性能应符合YD/T 1095-2018《通信用不间断电源-UPS》中一类UPS标准，满载时，输入谐波电流总含量＜3%；输入功率因数≥0.99，需提供泰尔检测报告作为证明材料。

3.3.4电池电压节数动态可调整

UPS系统的电池组采用32~40节（12V电池）设计，便于旧系统改造时利用原有电池系统，也可在少量电池故障时及时撤除，消除对UPS系统运行的影响，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3.5 UPS主机系统30~100%负载时，系统效率：≥95％（即《YDT1095-2018通信用交流不间断电源》效率I类值》）；效率指标应能够提供泰尔认证检测报告作为依据，并支持现场验证。

▲3.3.6 UPS输出功率因数为1，且0~40℃不降容，应能够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泰尔报告作证明材料。

▲3.3.7逆变器过载能力：105%额定电流，持续工作；110%额定电流，过载1小时；125%额定电流，过载10min；150%额定电流，过载1分钟后转旁路供电，需提供投标产品的宣传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3.8输出电压相位偏差在正常工作及电池逆变两种工作状态下，均需≤0.05°，需提供泰尔检测报告作证明材料；

3.3.9旁路逆变切换时间:从逆变器停止工作时起，到电网直接供电时止或从电网直接供电起到恢复逆变器工作时止所需要的时间<2ms，需提供泰尔检测报告作证明材料；

3.4 设备监控性能

▲3.4.1设备应能提供全中文监控及操作界面和全中文远程监控管理彩屏，且具有智能运维向导软件，为现场人员提供及时高效的检修建议，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4.2系统应具备风扇等易损件的智能预告警功能，方便提前运维，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3.5 设备机械性能

3.5.1
外观工艺、检查：机柜表面喷涂均匀、无破损；信号灯、开关、测量显示装置布局合理。

▲3.5.2 UPS功率模块内部散热风道要求采用独立风道设计，防止灰尘积累导致短路、拉弧等故障发生，需提供彩页或用户手册作证明材料。
（二）蓄电池技术要求：

1、蓄电池总体要求：

为保障UPS电源设备及负载安全可靠运行，对所选蓄电池的品牌做如下要求：

★电池品牌要求为国内行业内一线品牌电池，不接受OEM产品，提供生产厂商相关证明文件。
★出厂的蓄电池需要提供出厂配组测试证明，提供每只蓄电池出厂测试的端电压及内阻参数，确保蓄电池的单体电压及内阻的一致性，并注明测试的日期。交货的蓄电池须是在二个月内生产的全新蓄电池。
1.3参考品牌为：恒力（Baace）、理士（LEOCH）、施耐德品牌高功率版本电池，配置的电池容量以满足UPS系统所带负载不低于30分钟。安装调试完成后，需对其进行带载放电试验，以满足其设计要求。每节蓄电池需要对其进行编号，电池两端需要安装绝缘帽。

2、蓄电池规格参数：

2.1 投标人的设备应符合以下技术标准：

GB 51194-2016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YD/T 1051-2018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

YD/T 3427-2018 《通信用高倍率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YD 5083-2005 《电信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YD 5096-2016 《通信用电源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YDT 1363.1-2014 《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

系统 第1部分：系统技术要求》

2.2 主要技术要求

1) ★本次采购高功率容量的系列铅酸蓄电池：要求10hr不小于100AH，恒功

率400W放电至1.67V/cell不低于15min的系列蓄电池。

2) ▲蓄电池生产企业获得 ISO9001、ISO14001、ISO45001、ISO50001、QC080000、
SA8000、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3) 蓄电池连续浮充设计寿命应不少于12年（使用环境温度 25℃)。

4) 防爆性能：蓄电池充电过程中遇明火， 蓄电池内部不引燃及引爆。

5) 蓄电池端电压的均衡性： 开路电压最高与最低之差≤100mV； 浮充状态 24h

 后，各电池之间 的端电压差≤480mV。

耐过充电能力：蓄电池完全充电后，以 0.3I10A 的电流连续充电 160H后，应不变形、不漏液。
7) 过度放电：30天过度放电后， 容量恢复值≧90% C10。

8) 密封反应效率：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应大于 95%

9) 功率保存率：蓄电池静止 28 天后功率保持率应大于 93%

10) 大电流放电：蓄电池以 30I10（A）放电 3min， 极柱不应熔断、内部汇流排不应熔断，其外观不得出现异常。

★内阻：同组蓄电池内阻偏差值不超过4.3%。单体蓄电池内阻不超过4.5mΩ。

★单只蓄电池重量：单个蓄电池净重需满足不少于32KG/只。
 热失控敏感性：完全冲电后的蓄电池以 2.45V/CELL 的恒压连续充电 168H，蓄电池端子处 温度 T≦60℃, 每 24H 内浮充电流的增长率△I≦50%

13)  功率一致性： 同组蓄电池以15分钟额定功率试验时，最大放电时间和最小放电时间差值与放电时间平均值的比应≦3.1%。
14)  蓄电池的壳、盖应符合 GB/T2408-1996 中的第 8.3.2FH-1（水平级）和第 9.3.2FV-0（垂直 级） 的要求。

15)  蓄电池的安全阀应具有滤酸和自动开启、自动关闭的功能， 其开阀压力应为 1kPa～49kPa， 闭阀压力应为 1kPa～49kPa。

16)  质保期≥3 年。

17)  ★依据 《YD/T 3427-2018 通信用高倍率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标准，低温敏感性、再充电性能、功率一致性， 结论合格； 防爆性能， 充电过程中遇明火， 内部应不引燃及引爆， 结论合格； 功率保存率：电池静止 28 天后功率保持率应大于 93%。需提供权威机构（CNAS 及 CAM 资质） 出具的且加盖厂家鲜章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18)  ★提供蓄电池的放电曲线、不同温度放电容量曲线、自放电曲线、充电曲线、浮充电压与 温度的关系曲线；

19)  提供产地证明和出厂合格检验报告、出厂配组容测报告，包括每只蓄电池的端电压及内阻数值。

20）★蓄电池在正常使用环境下投入运行24个月后（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供应商需根据采购单位要求安排技术人员到设备现场对本项目投入使用的所有蓄电池进行一次电池内阻及端电压的测试，测试的电阻增加值应不高于全新未使用状态下电阻值的150%，否则测试不通过。经测试不通过的蓄电池，由中标方负责无条件更换为全新、合格的产品，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若测试结果中有超过蓄电池总数5%的蓄电池不符合标准，采购单位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

★电池柜（架）、配线及开关要求：

1、电池柜（架）及电池线缆技术要求

电池柜（架）需要根据现场空间进行定制，为解决日常的运行维护，电池柜（架）的层高必须满足足够的维护空间，能实现对每节电池进行测量及维护。满足12V/150AH电池尺寸的安放，共4层，每层8个电池，电池上方与上层底板净空高度为10cm以上。

   2蓄电池连接线缆（铜排）要求：单体蓄电池间须采用铜排连接，铜排的规格大小需要满足同等规格线缆的承载电流大小。层间电缆和电池组间与UPS主机间连接需采用电缆连接，电缆采用阻燃BVR软电缆。

2、输入/输出配电箱、电池开关箱要求：

UPS系统设置机外维修旁路，以保障UPS系统故障、报废更换，负载能真正实现不停电运行操作。配电产品的开关品牌应采用施耐德NSX系列或ABB成套开关。电池组开关品牌应采用施耐德直流开关。

3、UPS配线要求：

UPS输入/输出动力电缆品牌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广州电缆厂或广州珠江电缆，负载末端输出电缆参考宇洪或秋叶原或帝一等品牌电缆。
货物质量、包装要求

1.供应商负责提供包括采购、运输、包装、安装调试、售后保障、技术服务指导等服务，并根据采购文件及合同的要求将货物送达采购单位指定地点，完成所有货物的安装调试达到正常运行状态。

▲2.供应商应充分理解并认真遵循本采购文件的要求，所提供的货物应满足采购文件要求及国家相关规定。保证合同货品均为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全新、合格以上、无侵权货品，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包装、保修标准。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出厂（生产）日期应为2个月内生产的全新产品。供应商若提供假冒伪劣、过期或不符合本项目采购（响应）文件及合同要求的产品，除按采购单位要求无条件退货或换货外，还将被处以对应货物价格的2倍作为违约金，罚款由应付货款内扣除。
3.货物的包装应完整清洁（无损、无污、无皱），采购单位有权拒收包装不整齐、已拆封的商品，无包装的除外。其包装均应有良好的防湿、防潮、防雨、防腐、防污染的措施。
4.采购单位发现货物出现损坏（包括表面损坏），或出现使用隐患、设备变形、规格型号尺寸不一、受潮等导致货物性质改变的，供应商应无条件退货或更换产品。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不得擅自变更供应货物（含商标、名称、产地、包装、规格和重量等），并严格按采购文件及合同要求供货，否则，采购单位有权拒收。

6.如经发现供应商所送货物质量问题，采购单位有权退货；供应商需立即重新送货，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迟。

7.非采购单位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由供应商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安装调试、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1.安装要求：

▲（1）本项目涉及的所有安装调试相关工作应由供应商安排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及具备安装调试UPS（不间断电源）经验的技术人员进行；（供应商应在进场安装作业前向采购单位提供上述证件复印件及相关安装资质的有效证明材料以作备案，经采购单位审核资质合格后方可进场施工）。供应商负责对采购单位原有在使用的UPS主机、配套的蓄电池、电池柜（架）、等进行拆卸，拆卸后供应商再进行货物安装，并确保货物安装工作安全进行及完成后可正常使用；拆卸后的旧蓄电池、电池柜、连接线等由供应商负责按照采购单位要求放置到指定地点。
（2）供应商负责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服务期间，如供应商人员发生工伤或意外，由供应商负责，与采购单位无关。服务过程导致供应商、采购单位、第三方的人员或者财产损伤的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由此引起第三方向采购单位追责造成采购单位经济损失的，采购单位有权向供应商追索。
2.售后服务：

★（1）自本项目货物验收合格通过之日起，提供质保期不少于36个月，售后服务方式包括电话、现场维修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2）质保期内非因采购单位的人为操作失当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由供应商负责维修、更换，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供应商应为本项目安排售后服务人员，提供7*24小时电话售后服务支持，并保证在接到采购单位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如故障不能通过电话解决，供应商在接到采购单位维修通知后48小时内到达现场实施维修，一般要求24小时内解决问题(技术要求另有规定或双方另行协商时间除外)。超过规定时间，采购单位有权自行委托他人维修，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并从质保金中扣除，如果费用超过质保金则由供应商补足差额；

（3）产品在质保期内维修，维修完毕正常运作后，供应商应填写维修报告（包括故障原因、处理情况及用户意见等）报采购单位备案。

（4）供应商应提供现场培训及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培训内容应包括技术原理、操作、日常基本维护与保养，使受训人员能独立使用，能独立处理常见性故障以及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

（5）供应商应将有关产品说明书、原厂家安装手册、技术文件、出厂合格证明及质量保修书、等文档汇集成册后交付至采购单位。

工程量参考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及产品描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UPS设备配置及预算

	1
	UPS主机
	80KVA 高频塔式UPS，三进三出
	 台
	1 
	质保3年，通讯卡、配置云端监控及三年使用。

	2
	蓄电池
	恒力（Baace）、理士（LEOCH）、施耐德高功率版本
技术参数：12V 400W（或10Hr 100AH容量，重量32.0KG/只）。
	节
	32 
	满足30分钟后备时间

	3
	电池柜
	需根据机房场地定制，一台或多台完成32节电池的安装及存放。
	套
	1 
	

	4
	蓄电池连接线缆或铜排
	50平方
	套
	1 
	

	5
	UPS输入/输出/机外维修旁路系统
	施耐德开关160A/3P NSX系列开关成套
	套
	1 
	

	6
	蓄电池直流开关
	施耐德开关 DC 160A/3P NSX系列开关成套
	套
	1 
	

	7
	UPS输入/输出电缆
	RVV-4*50+1*25，广州电缆厂或广州珠江电缆
	米
	40 
	

	8
	UPS及蓄电池

承重底座
	
	套
	2 
	

	9
	安装辅材
	线槽、线管、五金材料等
	项
	1 
	

	10
	质保期内维保
	
	项
	1 
	

	二、配电改造（从伟伦楼1楼低压电房敷设主备供电缆至机房及配套的双电源开关箱）

	1
	动力电缆
	YJV4*70+1*35从伟伦楼1楼电房敷设两条70平方的电缆至2楼信息汇聚机房后面的风机房。

广州电缆厂或广州珠江电缆
	米
	180
	

	2
	双电源动力开关箱
	定制（根据现场尺寸定制）
包含：2个250A/3P施耐德进线开关、1台4P250A双电开关（施耐德或溯高美）、1台3P/160A施耐德塑壳、1台125A/3P塑壳、2台100A/3P D型开关（两台精密空调使用）、2台100A/3P机房市电供电开关、2台100A/3P备用开关。
	台
	1
	

	2
	电缆桥架
	300*100*1.5 1楼至2楼竖井
	米
	10
	

	3
	电缆桥架
	200*100*1.5 双电源开关箱至机房端，机房天花上方主电缆及分电缆走向
	米
	20
	

	4
	线管
	75电线管
	米
	80
	

	5
	电缆敷设人工
	
	米
	180
	

	6
	电缆桥架安装
	
	项
	1
	

	7
	天花开孔及修复
	
	项
	1
	

	8
	辅材
	五金材料、桥架安装辅材、电工材料等
	项
	1
	

	三、机房UPS分配电箱至机柜负载线路新增及改造
	

	1
	负载分配电箱（市电）
	新增负载配电系统/负载分配箱（市电），每个机柜设计2个供电回路，共计15个回路+3个预留回路。施耐德空气开关成套+电箱输入总开关（塑壳）。
	台
	1
	

	2
	新增2台机柜PDU
	8位定制-深圳克莱沃
4位16A+4位10A 国标，深圳克莱沃定制
	台
	8
	

	3
	负载分配电缆
	RVV3*4电缆 宇洪、秋叶原、帝一
	米
	100
	

	4
	配电安装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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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改造期间的设备保供电措施
	包括临时供电电缆、配电箱、临时供电插排（PDU）及其他辅助材料及设备
	项
	1
	包含信息30KVA UPS和放射科4台机柜的负载设备。

	6
	放射科旧30KVA UPS系统的拆除
	包含旧30KVA UPS主机、蓄电池组、配电线路等
	项
	1
	


注：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30%，设备安装调试完成，验收合格后支付至80%，审计结算通过后支付至97%，三年质保期满后支付余款。

双电源动力箱参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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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电源电箱应根据实际深化，费用应含在报价内。


